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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以监管住院服务、监管医院为主，且监管范围限定在统筹区内。但“互联

网+”医疗服务是以高频次门诊服务为主，具有平台化的组织结构，且在全域范围进行医疗资源配置。“互

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可能会对传统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带来冲击。目前，医保支付政策将“互联

网+”医疗服务限定在线下实体机构、复诊服务、本统筹区内，监管风险可控。但长期来看，需要提高智能

化监管水平，更加重视门诊服务监管，建立对医生行为的直接监管体系，打破不同统筹区之间的监管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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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upervision system mainly supervises inpatient service 

and hospital, and the supervision scope is limited within the overall planning area. However,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frequency outpatients, organized on the platform,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 national widely, which are conflict with tradi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regulation 

system. The inclusion of "Internet plus" medical services into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ay impact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upervision system. Currently, the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policy 

limits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to offline entities, follow-up services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area, with 

controllable regulatory risks.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tpatient service supervision, establish a direct supervision system for 

doctors' behavior, and break the regulatory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pooling areas.

Keywords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payment by medical insurance; regulation

“互联网 +”医疗服务作为一种新业态，在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改善医药供给格局、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医疗保障的角度，《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1] 对“互

联网 +”医疗服务提出了“适应、支持、规范”3 个原则。在具体支付政策上，国家医保局也出台了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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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工作。但是，“互

联网 +”医疗服务可能会对传统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带

来冲击 [2]。需要完善基金监管体系，否则“互联网 +”

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就难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也难以

发挥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分析和研判“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

对基金监管带来的冲击及风险，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业态特征

近 年 来“互 联 网 +”医 疗 服 务 快 速 发 展， 各 种

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层出不穷，已成为推动我国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3-4]。根据 2018 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互联网诊疗的 3 个

管理办法与规范的规定 [5]，“互联网 +”医疗服务分

为 2 个类型：（1）实体医疗机构进行的互联网诊疗； 

（2）互联网医院。这 2 类“互联网 +”医疗服务中，医

疗机构的互联网诊疗属于医疗机构线下服务的线上化或

信息化，不涉及医疗资源的院外流动，其实质仍然是传

统的医疗服务模式。

“互联网 +”的本质是资源流动，突破了地域和机构

的限制，能够在全域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提高资

源使用效率 [6]。从这个角度，互联网医院更具有“互联

网 +”的特征；同时，这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类型。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平台型的

“互联网 +”医疗服务。从纳入医保支付后的基金监管角

度，平台型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在业务模式上具有

以下特征。

1.1　以高频次门诊服务为主

“互联网 +”的线上服务特征意味着难以开展住院

服务，主要以门诊服务为主。同时，由于互联网的便利

性，患者摆脱了线下问诊间接成本的约束，进行线上问

诊的间接成本几乎为零，从而使得高频次问诊成为一个

主要特征。

1.2　医生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平台化的组织结构与传统的组织结构不同 [7]。在传

统的医疗服务模式下，医生是医院的职工，医院承担对

医生的管理责任。但在平台型“互联网 +”医疗服务中，

医生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二者没有直接的管理

关系。

1.3　打破医疗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

平台型“互联网 +”医疗服务打破了医疗资源的地

域限制，在全域范围内进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匹配。互

联网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源流动摆脱了物理距离的

限制。在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下，医疗资源的辐射范围

是有物理距离限制的，是区域化的；但是“互联网 +”医

疗服务打破了这种限制，扩大了服务范围，提高了医疗

资源的匹配效率。

2　潜在影响

2.1　传统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特征

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主体是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过去

20 余年间，这 2 个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险体系也形

成了相应的监管体系，其主要特征简介如下。

2.1.1　主要对住院服务进行监管

1998 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框架结构是“社会统筹 + 个人账户”，社会统筹主

要保障住院服务，个人账户主要保障门诊服务。医保基

金监管体系主要对社会统筹所保障的住院服务进行监

管。目前的监管规则、监管流程等均主要针对住院服

务，门诊服务则主要依赖个人账户的自我约束 [8]。

2.1.2　以监管医院为主

医保的协议管理单位是医院，监管对象也是医院，

通过对医院的监管实现对医生诊疗行为的监管。在这个

过程中，由于医院和医生之间存在直接的管理关系，医

院对医生的行为负管理责任。这样，医保通过监管实体

医院，实现对医生使用医保基金诊疗行为的监管。

2.1.3　医保基金监管的界限以统筹区为限

我国医保基金实行属地化管理，以地市级（包括

部分县区级）统筹为主。各个统筹区内的筹资标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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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标准、医保目录等都不尽相同。医保基金的管理也以

统筹区为主，基金监管对象主要是本统筹区内的医疗 

机构。

2.2　“互联网 +”医疗服务对传统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的潜在影响

“互 联 网 +”医 疗 服 务 的 3 个 业 态 特 征 与 传 统

监 管 体 系 的 3 个 特 征 之 间 形 成 了 潜 在 的 冲 突， 见 

表 1。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1）“互联网 +”医疗服

务的高频次门诊服务特征对以住院监管为主的影响；

（2）“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平台化组织结构对传统医

院监管体系的冲击；（3）“互联网 +”医疗服务在全域范

围内的资源配置与传统监管体系局限在本统筹区之间的 

冲突。

表 1　“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业态特征与传统监管体系的特征

序号 传统医保监管体系特征 “互联网 +”医疗服务业态特征

1 以监管住院服务为主 以高频次门诊服务为主

2 以监管医院为主 平台型组织结构：医生与平台没有直接的管理关系

3 监管本统筹区内发生的纳入

医保支付的医疗服务行为

在全域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诊疗服务

3　“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及

基金监管风险

理论上，“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会对医

保基金的监管模式带来挑战，包括高频次诊疗、重复性诊

疗、平台型医生服务，以及跨区域就诊等，对传统监管体

系有较大影响。但实际上，由于当前医保支付政策的限制，

这些潜在风险并未显露，现实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3.1　对“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在《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

联网 +”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9]《国

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开展“互联网 +”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10] 和《国家

医疗保障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医疗服务医保支付

工作的指导意见》[11] 中，对“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

保支付范围、方式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各地将“互联

网 +”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的政策，在业务流程上虽有

所差别，但总的框架与国家医保局相同，见表 2。

3.2　医保支付政策对现阶段“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

约束性

总结国家医保局和各地对“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

医保支付政策，主要有 3 点：（1）坚持线上线下一致，

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将线上支付额度

纳入线下医保总额预算中。这一政策实际上将“互联

网 +”医疗服务重新纳入了实体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

中，将其限制在实体医疗机构的运行中。（2）放开的诊

疗项目只是复诊，包括普通门诊的复诊及部分门诊慢

特病的复诊，首诊仍然没有放开，限制了大量高频次、

重复性的就医诊疗行为。（3）各地的“互联网 +”医疗

服务的医保支付仅限于本统筹区内。

医保支付政策的这 3 个特征实际上将“互联网 +”

医疗服务限制在实体医疗机构的服务范围内，控制了

患者的跨区域流动及医疗资源的平台化，约束了依赖

于医保支付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但也

将基金监管风险控制在了可控范围内。

3.3　“互联网 +”医疗服务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虽然从短期看，在医保支付政策的限制下，“互联

网 +”医疗服务对医保基金监管带来的风险是可控的，

但这是以“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纳入现有监

管体系为前提的。从长期看，必须考虑到医疗服务的

“互联网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目前，“互联网 +”

医疗服务还限定在统筹区内，要求线上线下一致的状

况也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打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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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平台化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逐

步纳入医保支付是一个长期趋势。在这个

过程中，需要及时对医保基金监管体系进

行创新。

4　政策建议

4.1　加快医保智能监管体系建设

要积极利用“互联网 +”，加快推进

医保监管的智能化。在此过程中，需适应

“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发展，将“互联

网 +”医疗服务的维度纳入智能监控规则

中。特别是针对门诊服务，可利用智能监

控提高对高频次门诊服务的监管能力。

4.2　完善对医保医生行为的监管

针对使用医保基金的医生建立直接的监管体系，将以监管医院

为主变为对医院、平台和医生行为的并列监管。在各地医保医生制度

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医生诚信体系建设等加大对医保医生行为的直接 

监管。

4.3　完善跨区域“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监管

利用当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建立跨区域的“互联网 +”

医疗服务医保支付直接结算系统。同时，统一全国的医保信息系统以

及标准编码，打破不同统筹区之间的信息壁垒。并且，考虑逐步统一

全国的医保目录，建立医保基金的跨区域调剂系统，实现医疗资源在

全域范围内的配置。■

表 2　部分地区将“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的政策

地区
“互联网 +”医
疗服务类型

纳入医保支付的 
服务类型

业务流程

武汉市 医院自建互联

网医院

普通门诊复诊 ①实名注册；②网上问诊；③开具处方；④医保个人账户或个人现金

支付；⑤定点医院进行药品线下配送

门诊重症（慢性）复诊 ①实名注册；②网上问诊；③开具处方；④处方推送至定点药店；

⑤药店确认审核；⑥医保结算；⑦参保人自付费用支付；⑧药品配送；

⑨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店结算

平台型互联网

医院

10 种重症慢性病复诊 ①医保信息登记；②领取医保电子凭证；③上传用药需求；④医生问

诊开具处方；⑤处方分配至定点药店；⑥药店确认审核；⑦医保结算；

⑧参保人自付费用支付；⑨药品配送；⑩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店结算

上海市 医院自建互联

网医院

常见病复诊、慢性病

复诊

①实名注册；②在线复诊；③病情描述并上传病历；④医生审核；

⑤开具处方；⑥药师审核；⑦医保结算；⑧医院进行药品配送

广东省 医院自建互联

网医院

在院内有过慢性病诊

疗记录的慢性病患者

（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

①在线建档；②患者发起续方申请；③医保统筹支付诊查费；④医生

在线处理续方申请；⑤药师审核；⑥在线医保结算药品费用；⑦院外

药房收方配药；⑧药品配送

北京市 医院自建互联

网医院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 ①选择互联网复诊定点医疗机构；②医疗机构验证参保人员身份；

③医疗机构收取“互联网复诊”项目费用；④“互联网复诊”项目费用

在线实时分解即时结算；⑤开展互联网复诊服务；⑥选择取药方式；

⑦可选择医疗机构药房、医疗机构配送上门或定点零售药店；⑧刷卡

实时结算

山东省 医院自建互联

网医院

慢性病复诊 ①注册；②申领激活医保电子凭证；③病情录入；④病历上传；⑤开

具处方；⑥药师审核；⑦医保结算；⑧三日内来门诊药房取药（目前

正在借助山东省医保处方流转平台联通定点零售药店）

注：资料来源：实地调查资料及网上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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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管理需求，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更为精细化

的应用设计，总结形成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传染病检测

信息化建设路线，扩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应用成效。

5.3　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工作模式复制推广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模式已成熟运用，未来可将

其延伸至重大公卫事件引发的传染病检测领域，以及日

常公卫管理智慧免疫接种等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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